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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生命教育的眼光看--如何精彩做父母 
臺師大吳庶深教授指出，“生命教育”就個體而言是關乎全人的教育，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、心理、社會和靈性方面全方位均衡發展的教育；而就群體而言，是關乎人與人，人與自然萬物，人與天之間，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。藉此生命教育的實施，能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及愛惜生命的態度，並探索生命的意義，展現生命的活力，活出生命的價值。因此，生命教育有四個主要的面向：
1、 人與己的關係：我是宇宙中的唯一啊！全地球上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人和你長得一模一樣，從認識自己，進而珍惜、欣賞自己，但也不會高看自己。
2、 人與人的關係：人是群居的動物，人和人之間要彼此肯定，不要彼此否定；要彼此領會，不要彼此誤會；要彼此享受，不要彼此忍受；要彼此扶持，不要彼此堅持；要彼此認罪，不要彼此定罪；要彼此待求，不要彼此要求。
3、 人與環境（自然）的關係：今天我們都知道地球只有一個，所以我們要愛護地球、珍惜資源。
4、 人與生命(天、神、宇宙的創造)的關係：我們唯有敬天才能愛人，很多人心中無神，目人就無人，人如果沒有一個可敬畏的天，那人就會放肆，所以我們要培養孩子敬天愛人。
本學年度，為期活化與深化本校校本課程－－生命教育，教務處在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志工楊宙雲女士(也是本校學生家長)的協助下，與輔導室共同規畫七、八年級同學的生命教育課程，9月10日高國一二學校日的親職教育講座，更邀請基金會創辦董事長林注進先生蒞校，為學生家長及本校教職員說明，如何從生命教育的眼光看精彩做父母。
林董事長先介紹自己成長背景：高中時父親因為搶救火災中的子女而喪生，以致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八個兄弟姐妹中有三位分別接受美國人及德國人的資助，前後達三年之久。因為這幾位不曾謀面的陌生人的愛給予的激勵，讓林董事長體認到貧婦的兩個小錢遠勝過富翁的百萬，尤其當人在極端需要的時候，一塊錢對他來說就是一線希望，所以，目前事業有成的林董事長把工商事業當成是副業，從事社會福利、人性關懷才是他的正業。
    林董事長認為很多父母在教養孩子的事上常常會覺得苦惱、不快樂，原因有五：第一、父母求好心切，要求太高、太多、太急，導致親子關係緊張；第二、做父母的對孩子、對生命沒有正確的認識，把自己的想法、觀念、意見強迫孩子要接受；第三、很多父母缺少同理心，沒有辦法站在孩子的立場為孩子設想，他要的是什麼？第四、父母喜歡不恰當的比較，從來不往下比較而是往上比較；第五、很多父母常常看見孩子所沒有的，沒有看見孩子所有的，老是看見孩子的缺點，沒有讚賞孩子的優點。那麼，要怎麼做輕鬆的、有智慧的、精彩的父母？精彩的父母不外乎是多元、豐富、生動、有趣、快樂、活潑、有價值、有意義、有活力，簡言之，要對生命有正確的認識：
1、 觀念的改變：
1. 孩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，每一個生命的個體都有其差異性與自主性，我們應該要給予尊重。
2. 宇宙中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，父母不是完全的，所以你千萬不要要求孩子也是完全的。
3. 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長，做父母要懂得善用並發展你孩子的長處，接納、包容孩子的短處，擔當、遷就他的難處，成為彼此的益處。
4. 一定要相信孩子是可以教的、可以學的，孩子的生命是可以雕塑的，你怎麼栽就怎麼收。
5. 我們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、行行可以出狀元，因材施教、適性發展至為重要，切勿將自己過高的期待及要求，成為孩子的壓力及負擔。
2、 角色的調整：
    父母不該像總司令一樣，總在那裡指揮；像道德家一樣，不容孩子有情緒的紓發；像萬事通般，發表事後諸葛的言論；喜歡做法官的角色，判斷是非對錯。那父母到底應該做什麼？父母應該當作：
1. 後勤官－－24小時的加油站及補給站，提供生活所需的奶及生活愉快的蜜，做一個殷勤的供應者。
2. 細心溫柔的小護士－－是生理發展的照顧者，心靈發展的守護者。
3. 良師－－要教導、勸勉、規正、訓誡。
4. 益友－－做他的同伴，陪他吃喝玩樂。
3、 態度的改變：
    許多時候父母的態度因為許多因素落在不正確的光景中，我們對孩子的態度應該是：友善、尊重、接納、積極、樂觀、喜悅、恆久、忍耐、有盼望的。
4、 作法的改變：
    要很清楚、很認真的從生命的角度來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
1. 愛與關懷。愛會讓人有安全感，愛會使人產生自信心，一個被愛所充滿的人，他才會更有能力去愛人，所以愛是一切關係的根基。那如何才能表現愛呢？愛要從心中湧現，愛也要從嘴裡說出，愛要行動配合，三者是缺一不可的，如何讓孩子感受到愛呢？只有四個字：吃、抱、陪、等。
2. 被尊重（包含認同與接納）。傾聽是尊重的開始，其實你要傾聽才會知道孩子的想法、困難與需要，我們才有機會成為他的朋友，共同承受他的苦難、憂愁，然後適當給他引導、幫助。
3. 肯定與讚賞。孩子是你說他是什麼他就會變成那樣的人，但是讚美不要不切實際，讚美要針對事實，而不是針對那個人。
4. 管教。管教包含提醒、建議、勸勉、訓誡、規正、處罰。
5. 給孩子信心和機會。孩子需要榜樣，言教不如身教，如果父母沒有做好的榜樣，你如何能夠教導你的孩子？
     其次，學習上的需要。孩子到底該學什麼？臺師大家庭研究所黃迺毓博士說，我們的孩子要學習的可以可以分成三大類：第一大類是必須學習的，如果孩子沒有學會那他就會活不下去；第二大類是應該學習的，如果沒有學會會活得很辛苦；第三類是可以學習的，沒有學會也不會活得很辛苦，只是活得很無趣。第一類就是信、望、愛，一個人對自己沒有信心、對別人沒有尊重、對未來沒有盼望、沒有所愛與被愛的人，那要怎麼活下去？但是這一段過去被90％的父母忽略了，因為這和升學無關！大家只看重第二類生活技能，也就是升學考試要考的，與第三類音樂、舞蹈、藝術，這一類讓你生活更開心的事。
5、 關係改變：
    過去的關係如果是冷漠的、對立的、不開心的、衝突的、相敬如賓的，那如果我們做到前面所說的觀念改變、角色調整、態度改變、作法改變，那你和孩子的關係就一定能改變，從對立變成和諧、從冷漠變成溫馨、從相敬如賓變成水乳交融。
6、 結果大不相同：
    親子關係改變，形勢就大為改觀，家庭氣氛也就改變，結果孩子的未來也就會大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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